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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湖口县民政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拟订全县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落实上级民

政工 作法律、法规和政策，草拟有关地方规范性文件，并

组织实施和 监督检查。

（二）负责拟定全县性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

组织 管理办法，并按照管辖权限对社会组织进行执法监督；

参与协调、 指导督促全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三）牵头拟订全县社会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统筹

城乡 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负责全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低保边缘家庭、支出型困难家庭、临

时救助、生活无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精减退职老职工

救助工作，负责低收入 家庭收入核定的管理工作。

（四）拟定全县行政区划、行政区划界限管理、地名管

理的 政策、标准、办法；负责设置和管理地名标志；负责

县内行政区 域的设立、命名、变更和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

审核报批工作，组 织实施乡(镇)行政区域界限的勘定和管理

工作，负责重要自然 地理实体命名、更名的审核和报批工

作；负责我县与毗邻县行政 区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工作。

（五）拟定全县婚姻管理、殡葬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

推进 婚俗改革和殡葬改革，指导婚姻、殡葬服务机构的管

理工作。



（六）组织拟定并协调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

老龄 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指导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拟

定并组织实施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承担县老龄工作委员会

的具体工作。

（七）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促进养老事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 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

承担老年 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等工作，指导特困

供养机构建设。 负责农村敬老院的建设和管理。

（八）拟订儿童福利、儿童收养、未成年人、残疾人权

益保 护政策，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困境儿童保护

工作，指导 儿童福利机构、救助服务机构、未成年人保护

机构的管理工作。

（九）组织拟订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政策，组织、指导社

会捐 助工作。按职责负责福利彩票管理工作。

（十）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2025年湖口县民政局共有预算单位 1个，包括：湖口县

民政局和 0个二级预算单位，二级预算单位具体包括：本部

门除湖口县民政局本级外无其他二级预算单位。

编制人数小计 24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 8 人，参照

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数 8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人数 8

人,自收自支编制人数 8 人。实有人数小计 57人，其中：在

职人数小计 23 人，行政在职人数 7 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



事业单位在职人数 0人，全部补助事业在职人数 8人，自收

自支事业在职人数 8人。离休人数小计 1人，退休人数小计

24人，退职人员 0人，遗属人数 2人。在校学生 0人，其中：

本科生人数 0人，专科生人数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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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湖口县民政局 2025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5 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25年湖口县民政局收入预算总额为 5981.35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884.42 万元；财政拨款收入 5854.34 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839.72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5年湖口县民政局支出预算总额为 5981.35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884.42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448.34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298.7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47.55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 38.3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9.43 万

元，资本性支出 3 万元。项目支出 5446 万元，较上年预算

安排减少 3174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847 万元，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599万元，资本性支出 87.01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公共安全支出 40 万元，较上年

预算安排增加 4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854.34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979.5万元；其他支出 87.01万元，较

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55.08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 347.55万元，较上

年预算安排减少 25.6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845.37万元，

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 91.58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658.43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3067.35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5年湖口县民政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额 5854.34万

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减少 2839.72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公共安全支出 40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5814.34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 448.34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增加减少 25.6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47.55万

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8.3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9.43

万元，资本性支出 3 万元；项目支出 5406 万元，较上年预

算安排减少 2814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807 万元，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599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本部门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本部门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25 年部门机关运行费预算 41.37 万元，比 2024 年预

算减少 7.81万元，下降 15.88%。

(七)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 70万元，其中：

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3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万元，政府



采购服务预算 67万元。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部门共有车辆 1辆，其中：一

般公务用车实有数 1辆，执法执勤用车实有数 0辆。

2025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安排购置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具体为：无。

（九）最低生活保障项目情况说明

1.最低生活保障项目

（1）项目概述

①项目名称：城乡低保保障资金

②项目性质：民生、社会保障

③项目负责人：骆爱龙

（2）立项依据

《江西省困难群体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赣财社

〔2024〕55 号）、《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

（3）实施主体

湖口县民政局

（4）实施方案

①项目背景

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根

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最低生

活保障项目实施方案。



②目标宗旨

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和个人能够及时获得最低生

活保障，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

定。

③保障对象

持有我县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

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人民政府

规定条件的。

主要包括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

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

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

年人。

因病因残、因灾因祸等特殊原因导致家庭刚性支出过大，

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④保障标准

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指数，科学合理确定

并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我县城市低保月人均

保障标准 935元，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 605元；农村低保月

人均保障标准 715元，财政月人均补差 480元。

⑤申请与审核流程

申请：由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



可以委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申请时需

如实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收

入证明、财产证明、重大疾病诊断证明等。

受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

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的，一次性

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

审核：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过入户调查、邻

里访问、信函索证、信息核对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

财产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初审意见。

初审结果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审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上报的初审意见和相关材料进行全面审查，作出审批

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并确定保障金额；对不

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⑥资金筹集与发放

资金筹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通过财政预算安排、社会

捐赠等渠道筹集。县级财政部门将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纳入年

度预算，确保资金足额到位。

资金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实行按月发放，通过银行等

代理金融机构实行社会化发放，直接支付到低保家庭指定成

员的银行卡账户。特殊情况需要通过现金形式发放的，要确



保资金安全、足额发放到低保对象手中。

⑦动态管理

建立低保对象定期核查制度，根据低保家庭人口、收入

和财产状况变化情况，及时增发、减发或者停发低保金。对

收入来源不固定、成员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的低保家庭，

原则上城市按月、农村按季进行核查；对短期内家庭经济状

况和家庭成员基本情况相对稳定的低保家庭，可每半年核查

一次；对收入来源稳定、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成员基本情况

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可每年核查一次。

加强低保对象信息管理，建立健全低保对象信息档案，

及时更新低保对象相关信息，实现低保对象信息动态化管理。

⑧监督与检查

加强对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社会监

督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公开投诉举报电话，接受社会

各界监督。

定期对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和

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对虚报、冒领、截

留、挪用、私分低保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

加强对低保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其业务水平和

服务意识，对在低保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



（5）实施周期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6）年度预算安排

县本级年初预算安排财政拨款 2000万元

（7）绩效目标和指标



二、2025 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湖口县民政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安排 19万

元，其中：

因公出国 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主要原因是：

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接待 15万元，比上年减 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

务接待支出减少。

公务用车运行 4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主要原

因是：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公务用车购置 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主要原

因是：与上年安排保持一致。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部门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教育收费资金收入：反映实行专项管理的高中以

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大及短

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

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

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

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

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填列历年滚存的非限定用

途的非统计财政拨款结余弥补 2025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九）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 2024 年全部结转和结余

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对部门预算中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到项级），

结合部门实际，参照《2025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范说

明进行解释。

三、相关专业名词

（一）机关运行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

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

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

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

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

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

（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 用等支出；公

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支出。

（三）若有其他相关专业名词解释，由部门结合实际填

写


